
第四章 税法概述及货物和劳务税法律制度

【考点1】现行税种和征税机关

征税机关 税务机关 海关

主要负责

的税种

税务局主要负责下列税收的征收和管理：

（1）增值税；（2）消费税；（3）企业所得税；

（4）个人所得税；（5）资源税；（6）城镇土地使用税；

（7）城市维护建设税；（8）印花税；（9）土地增值税；

（10）房产税；（11）车船税；（12）车辆购置税；

（13）烟叶税；（14）耕地占用税；（15）契税；

（16）环境保护税；（17）出口产品退税（增值税、消费税）

【注意】部分非税收入和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也由税务机关负责。

（1）关税；

（2）船舶吨税；

（3）委托代征的进

口增值税和消费税

【考点2】增值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1.纳税人根据纳税人的经营规模以及会计核算健全程度的不同，增值税的纳税人可以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

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 一般纳税人

从事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
年应税销售额≤

500 万元

年应税销售额

＞500 万元

（1）自然人属于小规模纳税人

（2）行政单位、军事单位、不经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要业务不属于应税交易范围的其他非企业单位，可以选

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

【解释】纳税人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2.扣缴义务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单位和个人在境内发生应税交易，以购买方为扣缴义务人。

境外单位和个人向自然人出租境内不动产的，应当委托境内单位或个人为境内代理人，并由委托的境内代理

人申报缴纳税款。

【考点3】增值税征税范围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在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

一、销售货物和进口货物

1.销售货物是指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2.进口货物是指申报进入中国海关境内的货物。

【解释】货物，包括：有形动产、电力、热力、气体在内。

二、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



在境内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界定：

1.销售服务，是指有偿提供服务。

【解释】“服务”包括：交通运输服务、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生产生活服务等。

2.销售无形资产，是指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3.销售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不动产所有权。

（1）交通运

输服务

包括：陆路运输服务、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含航天运输服务）和管道运输服务

【解释】出租车公司向使用本公司自有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收取的管理费用，按照陆路运输

服务缴纳增值税

（2）邮政服

务

指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提供邮件寄递、邮政汇兑和机要通信等邮政基本服务

的业务活动，包括：邮政普遍服务（如邮件寄递和邮政发行）、邮政特殊服务、其他邮政服

务（如邮品销售）

（3）电信服

务

（1）基础电信服务：语音通话服务；出租出售带宽、波长等

（2）增值电信服务：短（彩）信、卫星电视信号落地转接服务等

（4）建筑服

务

包括工程服务、安装服务、修缮服务、装饰服务、其他建筑服务

①安装服务：如安装电梯，固定电话、有线电视、宽带、水、电、燃气、暖气等经营者向用

户收取的安装费、初装费、开户费、扩容费以及类似收费

②修缮服务、装饰服务，对象应为不动产

③其他建筑服务，如钻井（打井）、拆除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平整土地、园林绿化等

（5）金融

服务

包括贷款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

（1）贷款服务，指各种占用、拆借资金取得的收入，包括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利息]

收入、信用卡透支利息收入、买入返售金融商品利息收入、融资融券收取的利息收入，以及融资

性售后回租 、押汇、罚息、票据贴现、转贷等业务取得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

【解释】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固定利润或保底利润按照“金融服务——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2）直接收费金融服务，包括提供货币兑换、账户管理、电子银行、信用卡、信用证、财务担

保、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基金管理、金融交易场所（平台）管理、资金结算、资金清算、金融

支付等服务

（3）保险服务，包括人身保险服务和财产保险服务

（4）金融商品转让，指转让外汇、有价证券、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业务活动

（6）现代服务

（1）研发和技术服务；

（2）信息技术服务

（3）文化创意服务；

（4）物流辅助服务；

（5）租赁服务（包括不动产、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和不动产、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6）鉴证咨询服务；

（7）广播影视服务；

（8）商务辅助服务（如企业管理服务、经纪代理服务）；

（9）其他现代服务

（7）生活服务
（1）文化体育服务；

（2）教育医疗服务；



（3）旅游娱乐服务；

（4）餐饮住宿服务；

（5）居民日常服务；

（6）其他生活服务

【考点4】增值税视同应税交易（2026年调整）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应税交易，应当依照《增值税法》规定缴纳增值税：

1.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将自产或者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

2.单位和个体工商户无偿转让货物。

3.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或者金融商品。

【考点5】不征增值税项目（2026年调整）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应税交易，不征收增值税：

1.员工为受雇单位或者雇主提供取得工资、薪金的服务。

2.收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3.依照法律规定被征收、征用而取得补偿。

4.取得存款利息收入。

【考点6】混合销售与兼营

内容

混合销售

（从属关系）

混合销售是纳税人发生一项（次）应税交易同时涉及两个以上税率、征收率，销售价

款同时从同一个客户收取，这些款项难以分别合理作价。

兼营

（不具有从属关系）

兼营是纳税人发生两项以上应税交易涉及不同税率、征收率，这些应税交易不发生在

同一项（次）销售活动中，收取的各类应税交易价款来自不同的客户，这些款项可以

分别核算。

【考点7】销售额的确定

1.销售额

（1）销售额的概念

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

款。

【解释】全部价款，包括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各种性质的价外费用，但下列项目除外：

①代为收取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上缴国家）

②受托加工应征消费税的消费品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上缴税务）



③向购买方收取的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购置税。（代收）

④以委托方名义开具发票代委托方收取的款项。（代收）

（2）不含税销售额VS含税销售额

不含增值税销售额=含增值税销售额÷（1+适用税率）

（3）视同应税交易以及销售额为非货币形式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市场价格确定销售额。

2.销售额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以按顺序依照下列方法核定销售额：

有同类货物、服务、无形资产

或不动产

①按照纳税人最近时期销售同类货物、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平均价格

确定。

②按照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销售同类货物、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的平均

价格确定。

无同类货物、服务、无形资产

或不动产

（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消费税

【注意】成本利润率考试题中会给出数据。

3.特殊销售方式下销售额的确定

商业折扣
①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的，按折扣后的销售额计税

②将折扣额另开发票，不论其在财务上如何处理，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扣额

以旧换新

①一般货物：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不扣减旧货物的收购价格

②金银首饰：应按照销售方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的价款征收增值税

【解释】金银本身具有货币属性。

还本销售 还本销售的销售额就是货物的销售价格，不能扣除还本支出

以物易物 双方均应作购销处理，以各自发出的货物计算销项税额，以各自收到的货物计算进项税额

【注意】“包装物押金”的处理：

货物 增值税

酒类包装物押金

其他酒类

（如白酒）
收取时并入销售额计税

啤酒、黄酒
收取时不征税

合同逾期或 12 个月以上并入销售额计

税
非酒类包装物押金

【考点8】进项税额的确定

1.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凭票抵扣
①增值税专用发票

②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③完税凭证

④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计算抵扣

①农产品收购发票

②农产品销售发票

③符合规定的国内旅客运输发票

2.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2026年调整）

（1）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2）免征增值税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3）非正常损失项目对应的进项税额。

【解释】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丢失、霉烂变质，以及因违反法律法规造成货物或者

不动产被依法没收、销毁、拆除的情形。

（4）购进并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对应的进项税额。

【解释】个人消费包括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

（5）购进并直接用于消费的餐饮服务、居民日常服务和娱乐服务对应的进项税额。（口诀：餐馆尝鱼）

（6）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进项税额。

【考点9】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销售方式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1）发生应税交易
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销售款项索取凭据的当日；先开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

日。

（2）出口货物
报关出口日期早于上述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货物报关

出口的当日。

（3）发生视同应税交易

完成视同应税交易的当日。

【解释】完成视同应税交易的当日，是指货物发出、金融商品所有权转移、无形资

产转让完成或者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日。

（4）进口货物 货物报关进口的当日。

（5）扣缴义务发生时间 纳税人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日。

【考点10】增值税的税收优惠（2026年调整）

1.免征增值税项目

（1）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

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疾病防治。

（2）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

医疗机构，是指依据有关规定设立的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资格的机构，包括军队、武警部队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不包括美容医疗机构（含美容医疗诊所）。

（3）古旧图书，自然人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

古旧图书，是指向社会收购的古书和旧书。

（4）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

（5）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

（6）由残疾人的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残疾人个人提供的服务。

（7）托儿所、幼儿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婚姻介绍服务，殡葬服务。

（8）学校提供的学历教育服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

【解释】学历教育，是指受教育者经过国家教育考试或者国家规定的其他入学方式，进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含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的教育形式。

（9）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举办文化活动的

门票收入，宗教场所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

【解释】门票收入，是指第一道门票收入。

2.零税率

（1）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

外消费的部分服务

①电路设计和测试服务；

②信息系统服务；

③业务流程管理服务；

④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⑤广播影视制作和发行服务；

⑥软件服务；

⑦离岸服务外包业务；

⑧研发服务；

⑨设计服务

【口诀】电信业能源，植发软，暗颜色。

（2）向境外单位转让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技术。

（3）国际运输服务、航天运输服务、对外加工修理修配服务。

【考点11】消费税税目

具体税目

男人的爱好 烟、酒、摩托车、小汽车

女人的爱好 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土豪的爱好 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

2 木 1 油 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成品油

污染环境 鞭炮焰火、涂料、电池

【考点12】消费税纳税环节



消费税的纳税环节分为：生产环节、委托加工环节、进口环节、零售环节和批发环节。

1.生产环节

用途 税务处理

生产的应

税消费品

（1）直接销售 销售时纳税

（2）连续生产

应税消费品
移送时不征收消费税。

终端应税消费品出厂销售时按规定征收消费税。

非应税消费品
移送时征收消费税。

终端产品出厂销售时不征收消费税。

（3）其他方面 移送时征收消费税。

2.委托加工环节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加工

的应税消费品。

受托方 消费税的征收
单位 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

个人 由委托方收回后缴纳

3.进口环节

进口应税消费品，应缴纳进口消费税（关税和进口增值税）。

4.零售环节（金银铂钻+超豪华小汽车）

（1）商业零售金银铂钻

（2）零售超豪华小汽车（加征）

【注意】对纯电动、燃料电池等没有气缸容量（排气量）的超豪华小汽车仅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2026

年新增）

【解释】超豪华小汽车零售环节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与购车行为相关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包括以精品、配饰和服务等名义收取的价款。（2026年新增）

5.批发环节（卷烟、电子烟）

仅卷烟、电子烟在批发环节征收消费税，不含“烟丝”和“雪茄烟”。

（1）烟草批发企业将卷烟销售给其他烟草批发企业的，不缴纳消费税。

（2）卷烟、电子烟消费税改为在生产和批发两个环节征收后，批发企业在计算应纳税额时不得扣除已含的生

产环节的消费税税款。

【总结】消费税的纳税环节

生产（委托加工、进口） 批发 零售

消费税
一般应税消费品 √ × ×

金银首饰、钻石饰品、铂 × × √



金

超 豪 华

小汽车

其他 √ × √

纯电动、燃料

电池
× × √

卷烟 √（复合） √（复合） ×

电子烟 √ √ ×

增值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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